
附件1
申请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调剂使用需提交资料的汇总表
	序号
	需要提交资料名称
	资料要求

	1
	新会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
调剂使用申请表。
	■由申请单位填写基本情况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项目所在镇街或工业园区管委会主要领导加意见、签名，加盖公章。

	2
	新会区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指标调剂使用评分表。
	■由申请单位自评分并盖申请单位公章。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封面盖申请单位公章，侧面盖骑缝章。

	4
	《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属于技改项目的，提供《广东省技术改造投资项目备案证》。
	■备案证须清晰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项目占地面积，主要设备，产品名称及产能。
■备案证的有关内容与《新会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调剂使用申请表》内容应一致。
■可提交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5
	节能报告（年综合能源消费量1000吨标准煤及以上或年煤炭消费量1000吨及以上）、节能登记表（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1000吨标准煤且年煤炭消费量不满1000吨）。
	■封面加盖申请单位公章，侧面骑缝章。

	6
	项目不动产权证书或土地使用证。
	■可提交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7
	项目总平面图或现状测量图。
	■图件需符合规范要求。
■可提交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备注：以上材料均一式两份
附件2
新会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调剂使用申请表
	企业填报
	建设单位
	
	建设地点
	

	
	占地面积(m2)
	
	建设性质
	
	投资额(万元)
	
	联系人及电话
	

	
	建设内容与规模
	

	
	指标名称
	用水情况
	燃料消耗情况
	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工业用水
(万吨)
	生活用水
(万吨)
	燃气
	其它燃料
	工业废水
(万吨)
	生活污水
(万吨)
	化学需氧量(吨)
	总磷
(吨)
	氮氧化物
(吨)
	VOCS
(吨)
	其他
（吨）

	
	
	
	
	年用量(万m3)
	燃料名称
	年用量(吨)
	
	
	
	
	
	
	

	
	现  状
	
	
	
	
	
	
	
	
	
	
	
	

	
	总体工程
	
	
	
	
	
	
	
	
	
	
	
	

	
	申请增减量
	
	
	
	
	
	
	
	
	
	
	
	

	环保部门
	核定现状
	
	
	
	
	
	
	
	
	
	
	
	

	
	核定需增减
	
	
	
	
	
	
	
	
	
	
	
	

	建设单位加盖公章：






	



法人签名：


                            年     月     日
	项目所在镇政府(街道办,管委会)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1、建设项目性质指新建、扩建、技术改造。
2、重点重金属污染物以及地方实施总量控制的特征污染物参照本办法执行。今后国家、省增加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我区将同步增加。


附件3
新会区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调剂使用评分表
填表单位（盖章）：                                                                           20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项目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部门
	申报单位自评得分
	评分部门
评价得分

	一、产业定位
（共10分）
	[bookmark: _GoBack]基本分项
（5分）
	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不属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 年本）》内限制或淘汰类的项目和《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的项目，以及我区限制或禁止发展的项目，得5分；否则不得分。
	区发展改革局，其中工业技术改造项目由区科工商务局负责。
	
	

	
	加分项
（5分）
（封顶
5分）
	属于《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明确我省优先发展产业的通知》（粤发改产业函〔2019〕397号）中优先发展产业或者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鼓励类、《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5年版）》的，加3分；
	
	
	

	
	
	列入省重点项目，加3分；市重点项目，加2分；区重点项目，加1分。多项得分的取最高分值。
	
	
	

	
	合计
	
	

	二、能耗强度
（共10分）
	基本分项
（5分）
	项目单位产值综合能耗低于上年度我区规模以上工业单位产值综合能耗的，得5分，否则不得分。
	区发展改革局。
	
	

	
	加分项
（5分）
	项目单位产值综合能耗低于上年度我区规模以上工业单位产值综合能耗90%以上（含90%）的，加5分；低于90%-70%（含70%）的，加4分；低于70％-50％（含50％）的，加3分；低于50％-30％（含30％）的，加2分；低于30％-10％（含10％）的，加1分。
	
	
	

	
	合计
	
	

	三、投资规模
（共5分）
	基本分项
（3分）
	珠西新材料集聚区、新会智造产业园（大泽园区、凤山湖园区）、银湖湾滨海新区（含粤澳（江门）产业合作示范基地）、新能源汽车双碳产业园、会城街道（含新会经济开发区、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银洲湖纸业基地等地区实际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其他地区4000万元以上的，得3分，否则得1分。
	区科工商务局。
	
	

	
	加分项
（2分）
	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项目实际投资每增加5000万元的加0.5分，最高加分2分封顶。
	
	
	

	
	合计
	
	

	四、投资强度
（共10分）
	基本分项
（5分）
	进入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高新区-三江睦洲联动发展先行启动区（三江、睦洲片区，含江睦新能源双碳产业园）、珠西新材料集聚区不低于400万元/亩；新会智造产业园（大泽园区、凤山湖园区）、粤澳（江门）产业合作示范区（新会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园）、银湖湾滨海新区不低于350万元/亩；其他地区投资强度不低于300万元/亩，相关标准如有更新调整，按最新政策执行；得5分，否则不得分。
	区科工商务局。
	
	

	
	加分项
（5分）
	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项目实际投资每增加50万元/亩，加0.5分，最高加分5分封顶。
	
	
	

	
	合计
	
	

	五、容积率
（共5分）
	基本分项
（3分）
	工业地产、仓储物流项目容积率不低于2.0的得3分；其他工业项目容积率不低于1.5的得3分（其中珠西新材料集聚区的工业项目不低于0.7的得3分）；否则得2分。
	区自然资源局。
	
	

	
	加分项
（2分）
	在符合基本条件的基础上，工业地产、仓储物流项目容积率每提高0.25，加0.5分；其他工业项目容积率每提高0.5，加0.5分，最高加分2分封顶。
	
	
	

	
	合计
	
	




	评价指标
	评分标准
	评分部门
	申报单位自评得分
	评分部门评价得分

	六、环保要求（共60分）
	选址合理性（共15分）（加减分后封顶至15分、封底至0分）
	基本分项
（10分）
	选址符合生态环境、用地等相关规划，具有环境可行性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
	
	

	
	
	加减分项（5分）
	选址在已完成规划环评的工业园区，加5分；选址在区政府相关文件认定属于村级及以上工业集聚区的，加2.5分。
	
	
	

	
	
	
	选址边界相距学校、医院、集中居住区等环境敏感点直线距离少于50米的减5分；直线距离少于100米的减4分；直线距离少于150米的减3分；直线距离少于200米的减2分；直线距离少于250米的减1分。
	
	
	

	
	
	合计
	
	

	
	涉及化学需氧量和总磷总量指标（共15分）（加减分后封顶至15分、封底至0分）（无生产废水产生的，直接得15分）
	基本分项
（10分）
	符合废水治理环保相关规定，可实现达标排放，并且受纳水体具有水环境容量的；或者受纳水体不具有水环境容量，排放标准自愿执行相应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
	
	

	
	
	加减分项（5分）
	位于工业集中污水处理厂纳污范围，生产废水交工业集中污水处理厂处理，加5分。
	
	
	

	
	
	
	生产废水属于零散工业废水，交零散工业废水第三方治理企业处理，加3分。
	
	
	

	
	
	
	有生产废水产生但通过治理有回用的，回用率每提高20%加1分。
	
	
	

	
	
	
	自愿执行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或从严执行相应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且按从严执行的排放标准减少相应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每减少20%加1分。
	
	
	

	
	
	
	集中工业污水处理项目加5分。
	
	
	

	
	
	
	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在1吨（含1吨）-2吨之间的减1分，在2吨（含2吨）-3吨之间的减2分，在3吨（含3吨）-4吨之间的减3分，在4吨（含4吨）-5吨之间的减4分，5吨（含5吨）以上的减5分，但集中工业污水处理项目不减分。
	
	
	

	
	
	合计
	
	

	
	涉及废气中氮氧化物总量指标（共15分）（加减分后封顶至15分、封底至0分）（无含有氮氧化物废气产生的，直接得15分）
	基本分项
（10分）
	符合废气治理环保相关规定，可实现达标排放，并且所在区域具有大气环境容量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
	
	

	
	
	加减分项（5分）
	排放的氮氧化物仅来源于燃料燃烧且所使用燃料为清洁能源的，加5分。
	
	
	

	
	
	
	自愿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或从严执行相应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且按从严执行的排放标准减少氮氧化物排放总量的，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每减少20%加1分。
	
	
	

	
	
	
	集中供热项目加5分。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在2吨（含2吨）-3吨之间的减1分，在3吨（含3吨）-5吨之间的减2分，在5吨（含5吨）-7吨之间的减3分，在7吨（含7吨）-10吨之间的减4分，10吨（含10吨）以上的减5分，但集中供热项目不减分。
	
	
	

	
	
	合计
	
	

	
	涉及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VOCS）总量指标（共15分）（加减分后封顶至15分、封底至0分）（无含有VOCS废气产生的，直接得15分）
	基本分项
（10分）
	符合VOCS治理相关环保规定，可实现达标排放，并且所在区域具有大气环境容量的，得10分，否则不得分。
	江门市生态环境局新会分局。
	
	

	
	
	加减分项（5分）
	自愿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或从严执行相应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并且按从严执行的排放标准减少VOCS排放总量的，VOCS排放总量每减少20%加1分。
	
	
	

	
	
	
	全部使用低VOCS含量原料的不减分，否则减5分。
	
	
	

	
	
	
	位于主城区且在工业用地控制线范围内的，减5分；位于主城区且在工业用地控制线范围之外的，基本分项和加减分项均不得分。
	
	
	

	
	
	
	挥发性有机物（VOCS）排放总量在1吨（含1吨）-2吨之间的减1分，在2吨（含2吨）-3吨之间的减2分，在3吨（含3吨）-4吨之间的减3分，在4吨（含4吨）-5吨之间的减4分，5吨（含5吨）以上的减5分，但属于规划定点的喷涂共性工厂项目不减分。
	
	
	

	
	
	
	从事来料加工的喷涂项目减5分，规划定点的喷涂共性工厂项目除外。
	
	
	

	
	
	合计
	
	

	总计
	
	






